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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江苏省消保委

关于印发《江苏省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规定》的通知

苏市监规〔2022〕3号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消保委（消协）：

《江苏省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规定》已经 2022年 8月 25日省市场监管局

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 苏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2022年8月27日

江苏省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规定

第一条 为推行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与践诺，进一步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安全感，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法律规

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具有合法经营主体资格的

线下实体店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开展无理由退货承诺和践诺的行为。

第三条 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全省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工作的统一组

织、行政指导和监督管理。

省以下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工作

的行政指导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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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者协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和《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二条履

行公益性职责。

第四条 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坚持政府倡导、企业自愿、承诺即受约束

的原则。

第五条 经营者根据自身经营条件及经营商品属性，确定承诺无理由退

货的商品范围、退货条件、退货时限及退货流程等，并遵守下列要求：

（一）公开展示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统一标识；

（二）将承诺内容、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退货条件、退货时限、退货

流程以及相关说明等，以张贴、悬挂、摆放、电子屏等形式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

明示；

（三）将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和其他商品进行合理隔离摆放，并做好相关

标记，方便消费者识别；

（四）无理由退货时限不少于7日。

鼓励经营者在给消费者的购货凭证上载明无理由退货相关信息。

鼓励同品牌连锁实体店、厂方直营实体店、商场和超市等推行异地异店无

理由退货服务承诺。

第六条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

品完好。

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

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

第七条 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价

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完好。具体判定标准如下：

（一）食品（含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必要的一次性密封

包装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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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电器类：进行未经授权的维修、改动，破坏、涂改强制性产品认证

标志、指示标贴、机器序列号等，有难以恢复原状的外观类使用痕迹，或者产生

激活、授权信息、不合理的个人使用数据留存等数据类使用痕迹；

（三）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纺、家居类：商标标识被摘、标识被剪，商品

受污、受损。

第八条 经营者承诺的无理由退货时限，属配送类商品的，自消费者实际

签收商品次日起计算；属自提类商品的，自经营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次日起

计算。

第九条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商品申请无理由退货的，应当在

经营者承诺的时限内，凭发票等购货凭证向经营者提出。

第十条 消费者退货时应当将商品本身、配件及赠品一并退回。

赠品包括赠送的实物、积分、代金券、优惠券等形式。赠品不能退回的，经

营者可以要求消费者按照事先标明的赠品价格支付赠品价款。

第十一条 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完好的，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

起按照承诺的时间向消费者返还已支付的商品价款。

鼓励经营者建立赔偿先付制度和快速解决争议机制，设立无理由退货台

账。

第十二条 经营者退款方式比照购买商品的支付方式。经营者与消费者

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购买商品时采用多种方式支付价款的，一般应当按照各种支付方式的实

际支付价款以相应方式退款。

第十三条 鼓励省级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建立无理由退货先行垫付制度，

设立无理由退货先行垫付资金，建立无理由退货信息平台，确保消费者 48小时

内收到退款。

第十四条 商品退回所产生的费用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

约定的，从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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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对能够完全恢复到初始销售状态的无理由退货商品，经营者

可以将其作为全新商品再次销售；对于不能够完全恢复到初始销售状态的无

理由退货商品，再次销售的应当通过显著方式标注商品的实际情况。

第十六条 在申请无理由退货过程中，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消费者可

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也可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

者协会）等投诉。

第十七条 经营者履行无理由退货承诺应当接受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监

督，发现经营者未履行无理由退货承诺或执行承诺不到位的，可向市场监管部

门举报。

第十八条 经营者发现消费者购买商品非出于生活需要，或有违诚实信

用原则，或存在恶意情形的，经营者有权拒绝退货。

第十九条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者协

会）建立动态名录库，对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在江苏省放心消费创建示

范单位培育、认定和宣传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对不履行承诺或停止营业的经营者，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者协会）从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单位动态名录

库中移除，并予以公布。

被移出无理由退货单位动态名录库的，须清除店内无理由退货标识，不得

以线下无理由退货单位名义进行宣传。

第二十一条 无理由退货单位标识式样由省市场监管局统一设计，属地

市场监管部门制作管理。

第二十二条 从事相关服务的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无理由退订服务的可

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截至202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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